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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订单单””一一来来 水水果果贩贩跨跨市市盗盗电电瓶瓶
据其交待已作案20余起，销赃者仍在进一步追查中

据张店公安分局指挥中心统计，
1-3月份，中心城区共发生电动车被
盗案件200余起。由于电瓶携带方便，
更成为电动车被盗案件的主要类型。

这些被盗的电瓶都去了哪里呢？
潘庄派出所一位办案民警介绍，

之前该所民警曾经利用技术侦查手
段追查到一批被盗电瓶的销赃路线。
民警发现，犯罪嫌疑人在盗取了一定
数量的电瓶后，集中用车辆将其运往
东营，销售给了当地一家个体电动车
维修商户。

“对嫌疑人来说，被盗电瓶或者
电动车只能重新回到市场，才能卖到
好价钱。”该民警分析说，根据此前的
一些案件，电瓶一般会卖给部分电动
车维修点或者二手电动车销售者。而
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追查，嫌疑人一
般选择将赃物销往异地。

预防电动车被盗，市民首先要警
惕。警方提醒，电动车最忌随处乱放，
最好停放在有人看管的统一停车棚。
同时，一旦人走开或者晚上睡觉时，
尽量做到电动车与电动车电池分离。
千万不要因为电瓶较重而懈怠。

被盗电瓶或卖给

外地电动车维修商

为唤起大家的交通安全意识，
做一个文明的人，沂源县韩旺中心
学校大队委以“全国交通安全反思
日”为教育契机，通过班队会的主题
大讨论、发放宣传材料、小手拉大手
等活动，反思以往的行路驾车的陋
习，督促家长与孩子自觉遵守交通
法规，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

(张希亮)

沂源县韩旺中心学校：

宣传“全国交通
安全反思日”

4月5日凌晨4时左右，潘庄
派出所巡逻民警巡逻至百花
园小区发现一辆电动三轮车，
与监控录像中女子使用的三
轮车一模一样。民警发现车斗
内一床被子下竟然隐藏三块
电瓶。民警在附近隐蔽守候。
几分钟之后，一名女子出现，
民警随即上前询问，女子无法
合理解释电瓶的来历。

在被带回派出所之后，女
子供认了自己盗窃电瓶的犯

罪事实。据了解，该女子姓王，
滨州人，今年39岁，以贩卖水果
为生。据其供述，她去年偶然
认识了一名自称有电瓶销赃
门路的李姓男子。随后，由王
某盗窃，交由李某销赃。

一般李某先用电话给王
某“下订单”，随后王某根据李
某需要，凌晨时分从滨州窜至
张店盗窃。她撬出电瓶后换上
另一身衣服，再驾驶三轮车盗
走电瓶。

王某再电话通知李某现
场取货。两人一般约定在张店
某废旧场院内，根据电瓶的具
体情况，销赃价格在50至100元
之间不等。据其交待，王某采
用这种方式已盗窃电瓶20余
起，涉案金额近万元。

据警方介绍，销赃嫌疑人
李某经常更换电话号码。王某
被捕当天，李某便失去了踪
影。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的追
查之中。

巡逻民警发现作案车辆，蹲守擒获“电瓶大盗”

电话订单一下，女子便窜至淄博，如同扫荡一般盗走居民楼下的电动车电瓶。近日，张店公安分局潘
庄派出所民警通过巡逻守候，将这名盗窃电动车的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小区一夜间丢了

十几块电动车电瓶

“仅仅一上午，派出所便接到
了三四起电动车电瓶被盗的案
子。”3月20日，张店公安分局潘庄派
出所辖区内突现一名“电瓶大盗”，
张店温馨家园15号楼的4户居民电
动车电瓶被盗。3月27日，张店潘庄
小区又发生十余起电动车电瓶被
盗案件。

民警调取潘庄小区内的监控
进行排查发现，3月27日凌晨3时28

分，该小区67号楼下出现一名身穿
黑色外套的女子。路灯下，女子拿
着一把钢管状工具，一边检查停靠
楼下的电动车，一边撬。而对于较
粗的链锁，由于锁链穿过电瓶把手
牢牢地锁在电动车上，女子便直接
用砖头将电瓶的把手敲断。破坏电
动车链锁后该女子并没有即刻将
电瓶盗走。

凌晨3时45分左右，一辆机动
三轮车缓缓驶近潘庄小区67号楼
下。一名身穿浅色外套的女子从车
上下来，在查看了周遭情况后，走
到电动车旁，拿着一床薄被作掩
护，迅速搬起电瓶放入三轮车的车
斗内。短短3分钟内，至少3个电瓶
便被女子装进了三轮车上盗走。

在获得了女子盗窃电瓶后的
视频监控后，潘庄派出所民警即刻
在辖区内布防，每天凌晨0时至5

时，派遣4个巡逻组在辖区内巡逻
守候。

本报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李淑娟 刘红玉

相关链接

嫌疑人作案用的三轮车（大图）及三轮车上盗取的
三块电瓶（小图）。 警方供图

为加强学校管理，提升学校内涵
发展，沂源县韩旺中心学校召开了学
生代表座谈会，征求学校管理建议。

学生代表纷纷围绕自己的所看
所感展开发言，问题提的中肯而切实
际。会后，该校立即组织人员对所提
出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汇总，并结合
实际制定出相应的整改计划，利用双
休日等时间进行全面整改。

(张希亮)

沂源县韩旺中心学校：

问计学生促发展

““卖卖家家””来来电电退退款款 女女子子被被骗骗八八千千
警方提醒，银行卡号及验证码不要轻易向陌生人透露

本报4月7日讯(记者 刘光
斌 通讯员 李淑娟 付晓东)

昨天刚进行了网购，第二天就
接到自称是淘宝卖家的电话，被
告知订单错误要退款，驻张店某
高校一女大学生钱没收到却被
骗近8000元。

4月2日，驻张店某高校的女
大学生小刘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电话里声称是淘宝卖家，对方称
由于小刘的订单有错误，所以要
将货款退还给小刘，但是要求小

刘提供银行卡号和一个验证码。
就在双方通话过程中，一条

短信就发到了小刘的手机上，因
为通话正在进行，大意的小刘没
看短信内容就将验证码告诉了
对方，然后电话就被“卖家”挂断
了。紧接着，电话又被打了过来，
对方称小刘的银行卡不行，需要
换一张建设银行的银行卡，没有
办理过建设银行卡的小刘就向
同学借了一张，随即将卡号告诉
了对方，此时对方告知小刘会在

该银行卡绑定的手机上同样收
到一个验证码，小刘便要过同学
的手机，很快就收到一个验证码
短信提示，并如数告之。电话里
的“卖家”称退还款很快就会打
到该银行卡上，便挂断了电话。

就在电话挂断的同时，小刘
同学就收到一条短信提示，其银
行卡支付金额5000元，小刘再看
看自己的手机上也收到了一条
支付金额2800元的短信提醒，一
下子反应过来被骗，赶紧来到张

店区公安分局崔军派出所报案。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警方介绍，谎称“淘宝卖家”
实施诈骗是常见的电信诈骗方
式之一。在实施犯罪时，犯罪嫌
疑人主要通过非法渠道获得网
友的购物信息及账号信息，在网
友操作退款时，犯罪嫌疑人骗取
淘宝账号和密码等信息，将账户
内的钱转走。民警提醒，不要轻
易将自己的银行卡号或者验证
码告知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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